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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港口 RDC 規劃地點 

港口 RDC 設置地點 

花蓮港 23 號碼頭(旅客通關服務站) 

四、成立時機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啟動接受國際救災支援，需國際救援隊來臺

支援救災並有成立接待及撤離中心需求時，由內政部消防署通報各

應進駐機關(單位)派員進駐運作。 

五、進駐單位與人數裝備 

接待及撤離中心之運作由內政部消防署主導，原則由外交部、財

政部關務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桃園國際機場股

份有限公司、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所屬航空站、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及內政部警政署、移民署派員進駐共同作業，並得視需要隨時通知衛

生福利部、國防部、交通部、交通部航港局、機場航勤公司或其他機

關(單位)派員進駐，相關單位進駐人數及應勤裝備詳如附件一。 

六、作業流程 

（一）國際救援隊抵臺前： 

1. 內政部消防署會商外交部及交通部於第三點規定之地點設立接

待及撤離中心，並通報各單位進駐(如附件二)，各單位進駐人員

應於收到傳真、簡訊或電話通知後，於指定時間內進駐完成。 

2. 外交部透過駐外機構或駐華領事館向國外請求或接受國際支援

時，同步提供國際救援隊基本資料表、搜救犬輸入檢疫同意文件

申請書、國際救援隊伍裝備及物資清單及國際救援隊撤離情況

表(如附件三至六)並預先填復附件三至五，以掌握國際救援隊來

臺資訊，並隨時提供各進駐單位。 

3. 內政部消防署評估受災縣市災情規模、支援請求，各來臺國際救

援隊搜救量能，以及與受災縣市應變中心協調情資，預先分配各

國際救援隊支援縣市，掌握報到地點與聯繫窗口，並通知接待及

撤離中心。 


